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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理论反思与实践路径

■赵 珊

［内容提要］从 20世纪 80年代至今，商会史研究经历了阶级分析、现代化以及“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三

种理论范式的洗礼，最终殊途同归为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论的认同，将商会看作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公

共领域”，终将形成与国家对立的“市民社会”。商会在 1949年后的完全国家化更加剧了这一认识。深陷

这一理论陷阱的商会史研究，既无法持续产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理论成果，也无法为当代商会提供经验

借鉴。但从实践出发可见，近代商会是在中国独特的高度集权的政府与简约主义的行政体系的悖论结合

的制度框架下形成的“第三领域”，其中突出的半正式治理机制，体现的是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紧密联

结与互动互塑，绝非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联系近些年崛起的“商协会”可以发现，“第三领域”的半正

式治理传统仍在悄然运作，对于商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商会 国家与社会 “第三领域” 半正式治理 商协会

赵珊：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Zhao Shan, School of Law,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一、引言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有关近代商会的研

究方兴未艾，随着各地商会档案的陆续出版，涌

现出一大批相关著述，一度形成了研究热潮。但

商会史研究在勃兴二十年后，有逐渐归于沉寂的

趋势。相关论说虽不绝如缕，但研究热潮毫无疑

问地消失了。近十余年来，商会史著述在数量上

的持续增多，并没有带来学术质量的明显突破，

甚至呈现出“内卷”的状态——没有（质的）突破

的（量的）增长。为什么商会史研究在四十余年

的时间里会从极盛转至“内卷”？对此，有学者已

经认识到其重要根源在于商会史研究不仅自始

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而且“对引进的一些西

方理论……也有食洋不化之嫌”（马敏、付海晏，

2010：139）。

新中国成立后，旧时的商会被改组为工商业

联合会（以下简称“工商联”）。由于商会史研究

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认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后的商会与近代商会存在根本性差异，基本割裂

了二者之间的理论联系。但从实践来看，当代中

国的商人组织与近代商会在制度框架和路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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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等方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有可能因袭近

代商会的历史经验。因此，商会史研究的现代性

话语对当代中国商会的理论与实践造成了哪些

影响，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本文将梳理四十余年商会史研究的主要理

论脉络，反思商会史研究遭遇的理论和话语陷

阱。为了避免讨论流于泛化和宏观，将结合商会

的纠纷解决实践，在澄清经验事实的基础上阐释

“第三领域”的概括及其背后的制度框架，并藉以

重新思考当下中国商会的现实困境与发展前景，

推进商会史研究在理论话语和实践旨向层面更

上一层楼。

二、殊途同归：

商会史研究的理论范式陷阱

在四十余年中，商会史研究主要经历了三种

理论范式的洗礼。不论是将商会放置于经济、政

治、法律抑或是社会文化等领域进行专门讨论，

还是将商会放置于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做历时

性考察，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些理论的影

响，学界对此已有总结。（马敏，2003a；朱英，

2017）这三种理论范式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线性

转换关系，而是复杂的叠加关系。下文侧重拎出

每一种理论范式的核心观点，分析其逻辑结构和

思维模式的一贯性，反思范式陷阱带来的实践认

知偏差。

（一）阶级分析

20世纪 80年代初，商会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

的附庸出现在学界视野中，其中贯穿着马克思主

义阶级分析论的话语体系。在阶级分析范式中

研究商会，首先关注的是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

的形成，将清末商会的建立视为“商人心理整合

完成以及资产阶级形成的标志”（唐立行，2017：
258）。其次，商会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成长的标

志之一，商人阶层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深刻

矛盾决定了商会具有革命性，但它们之间盘根错

节的经济联系，也导致革命性的不纯粹。再及，

由于这种不纯粹的革命性，商会在辛亥革命发生

时表现出炽烈的政治积极性，但在革命成功后选

择道路时又表现出妥协性。最后，商会作为民族

资产阶级的社会团体，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经济上的软弱性决定了其政治态度的摇

摆不定，反映出资产阶级的阶级面貌的双面性和

落后性。（沈渭滨、杨立强，1980；冯崇德、曾凡贵，

1981；皮明庥，1982）
早期的商会史研究与政治史、革命史研究密

不可分，带有浓厚的阶级分析色彩。与此同时，

商会史研究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理论的影响，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商

人阶层的经济实力以及商会对促进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发展的作用，以此来论证民族资产阶级在

资本原始积累和促进工业发展方面的先天缺陷，

决定了其阶级性格的软弱与政治动机的复杂多

变。（章开沅，1981；胡光明，1986）由此，商会在兴

办教育、修桥铺路、解决纠纷等城市公共事务方

面的实践也多被视作商人的民族资产阶级意识

觉醒的标志。

（二）现代化

现代化理论也深刻影响了商会史研究。现

代化理论源于西方，其核心是具有鲜明西方特征

的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和政治参与的民主化。其

背后存在一个明确的假设，即从传统到现代是一

种不可避免、不可逆转、进步的线性历程，亦即预

设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

虞和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在晚清和民国

时期经历了西方意义上的早期现代化，而作为资

产阶级代表的商会是这一历程的主要承担者。

运用现代化理论的商会研究，一方面由于商会在

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资产阶级在组织形态上的整

208



经济社会 中国商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理论反思与实践路径

合，将之视作资产阶级本身的现代化；另一方面

将商会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实践视作资产

阶级为实现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而作出的

努力。（虞和平，1993）
受到现代化理论影响的商会史研究呈现出

两个特点。一方面，它突破了政治史视角，更多

地进入到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等领域。在这

一过程中，受到“结构-功能”理论的影响，商会在

近代社会整体中的性质与作用成为研究焦点，核

心是通过论证商会具有制度化、法治化等现代性

的表征来阐释商会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形成一

大批探讨商会的组织系统、外部关系以及相关制

度的专门论著。比如，从法学角度研究商会立法

和纠纷解决（马敏，1996），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

探讨商会在区域市场中的经济功能（应莉雅，

2006；张芳霖，2013）等。另一方面，如果仅从理

论和话语层面来讨论现代化，将不可避免地一直

处于“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中。商会史研究也不

例外，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就将西方的商人团体视

为中国商会的标杆与榜样，将中国商会的实践理

解为对西方商会的学习与借鉴。比如，将近代商

会的纠纷解决类比为西方的商事仲裁。（任云兰，

1995；郑成林，2001）
（三）“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早在 80年代初，美国汉学家们率先在中国近

代史研究中引入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与“市民社会”（civil so⁃
ciety）理论，其核心关切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

中公共领域、精英自治以及市民社会的出现过程。

萧邦奇（Robert Keith Schoppa）认为中国从 17世纪

初开始出现官方向民间转移公共职责的趋势，这

一趋势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得到强化，而到 19世纪

和 20世纪之交，以商人为代表的地方精英阶层广

泛参与城市公共事务，形成了自治性的公共领

域。商会是商人精英形成的“自发社会政治组

织”，通过掌握公共领域的控制权来实现政治参

与的目的。（Schoppa，1982：Chap. 5）罗威廉（Wil⁃
liam T. Rowe）通过论述汉口的商业和社会组织的

演化过程来证明独立于国家的“公共领域”的出

现，认为商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owe，
1984，1989）而在史谦德（David Strand）的论述中，

北京民众进行买卖交易、看戏、拜神，在茶馆和饭

馆的社交活动，商会的内部讨论及其组织的城市

事务管理活动，全是新型“公共领域”出现的特

征 ，也 是 新 的 政 治 活 动 领 域 。（Strand，1989：
Chap. 5，Chap. 8）

回溯哈贝马斯的理论建构本身，可以发现

“公共领域”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公共领域单指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随着商品交换和资产阶级

家庭的发展，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划出

明确的边界，无数资产阶级的个人聚合起来在咖

啡馆、俱乐部以及报纸杂志中进行理性批判的公

共讨论，形成对专制权力构成制约的公共意见。

由此，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承担着市民社会获得政

治民主化的功能。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宽泛地指

称现代社会中呈现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公共生活

空间，以及其中包含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哈贝马斯，1999：5-25）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在“国家与市民社

会”理论中析离出的概念范畴，这种经验和知识

传统来源于西方市场经济自然演进所导致的市

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和对立的逻辑。在理想

状态下，市民在公共领域自行其是，与国家形成

制衡乃至对抗的关系。但相比“公共领域”的兴

起，哈贝马斯更强调“公共领域”在 19世纪后期的

衰落，理想状态中自由主义的“公共领域”始终是

“私人领域”的一部分，是在与国家的对立中形成

的。但随着福利国家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公共

领域”经历了一种“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
formation），国家与社会开始相互渗透，私人领域

209



2023/04 开 放 时 代

和公共领域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哈贝马斯，

1999：第 5章）

作为历史学家和理论家的哈贝马斯，对公共

领域的强调是基于 18世纪欧洲（主要是英国、法

国和德国）的历史经验，并希图将之归类为若干

模式。而作为政治哲学家的哈贝马斯，则意在将

国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理想关系

抽象为一种普世化的标准，惋惜纯粹自由主义的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消失，用以批判当代政治

民主化的沦丧。但是，当这种原生于西方的经验

范畴被上升为规范话语，就附带了价值判断的维

度，意即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野和对立象征着一

种现代性的成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中国没有发

展出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完全缺

乏自治性政治团体，也没有创建出一套可与西方

中世纪相比拟的行会制度。（韦伯，2010：40-48）
罗威廉、史谦德、萧邦奇等学者对中国近代商会

的判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借由公共领域与

市民社会理论发起的对韦伯论断的直接挑战。

而“韦伯之问”长久以来就是悬在中国近代史学

者心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受此启发，“公共领

域”与“市民社会”理论迅速被中国学界接纳。

到 90年代初，商会史研究基本接受了“公共

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将商会认定为绅商自

治团体，将商会在城市治理中的活跃解释为公共

领域的扩张，将商会与其他新式社团的频繁互动

看作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崛起。（马敏、朱英，

1993；朱英，1997；马敏，2003b：第 5章）做出这样

的判断，是因为认同“市民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在于它是脱离国家直接控制和干预的社会自治

领域，拥有相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朱英，1997：
125），而近代中国商会恰好体现出“不受国家直

接控制，具有独立性、自主性以及按照契约规章

运作等市民社会的一些特征”（朱英，1997：

291-292）。

综观这些研究可以发现，“‘资产者公共领

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与‘市民社会’等概

念，就其被运用于分析中国时的用法而言，预设

了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黄宗智，

2015：114）。但任何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都会发

现，这种截然的二元对立难以解释近代商会的许

多经验实际。比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认为“公共领域”概念的形成建立在国家与社

会的两极分化基础之上，与之相悖的是，中国并

没有出现民权与国家相对立的局面，商会都倾向

于依靠政府，而非与之对抗。（Wakeman，1993）罗

威廉针对相关批评连续撰写两篇文章予以解释，

他开始发现中西方之间的差异，并非认定中国在

晚清已经出现了市民社会，但仍然坚持中国在晚

清和民国时期出现了与市民社会密切相关的活

跃的“公共领域”。（Rowe，1990，1993）史谦德同样

无法忽视中西经验的巨大差异，他注意到中国传

统思想中完全不存在西方概念中的“社会”，而且

商会活动中有大量国家与地方社会相结合的例

证。因此，他对自己的论点做出了补正，认为民

国时期的“公共领域”是有限且柔弱的。（Strand，
1990）冉玫烁（Mary Rankin）认为“公”在中国指的

是官僚体制之外的社群组织中的事务管理，既有

别于官方的政府行政，又区别于私人领域的个人

行为，她有意识地采用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介

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三分概念，区分“官”“公”和

“私”三个领域，而非固守公共领域与国家的对

立。（Rankin，1986，1993）
中国学界的阐释则令人困惑：一方面承认商

会等新式社团的建立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清末新政时国家的倡导和推动，并非从私人领

域中独立生成，也并非与国家权力相对抗，这与

欧洲情况十分不同；另一方面又认为“市民社会

雏形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对国家的特殊依赖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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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的初衷，是为着调谐官民关系，以民治辅助

官治，而非与国家权力相对抗”（马敏，2003b：
16），从而判断近代商会等新式社团的发展是市

民社会的雏形。（朱英，1996，1998；马敏，2003b）
这种诠释既误解了西方理论模型中市民社会与

国家的二元对立、抗衡关系的设定，甚至也误解

了近代商会是在与国家互动中产生和发展的客

观实际。

由此，商会史研究产生了一种极为吊诡的现

象，即承认市民社会的经验事实和理论框架都来

源于西方，认同“不能将作为理论模型的市民社

会 误 作 现 实 中 的 社 会 现 象 ”（邓 正 来 ，2018
［1997］：142），却在已经发现中西方之间诸多不

同时，仍然借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将中国的差异阐

释为“市民社会雏形”或“这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市

民社会”。从中可见，“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理论对商会史研究造成的关键影响，就在于其被

预先设定为中国社会应然的发展路径，从而产生

了对商会经验事实的认知偏差。这一悖论对商

会史研究造成了长久而深刻的影响，认为中国民

间社会在 19世纪到 20世纪初经历了“从‘绅士公

共空间’向‘绅商公共领域’，继而向市民社会转

型的历程”（马敏，2022：7）。

（四）三种理论范式的陷阱

既往研究认为这三种理论范式的转换是“史

学认识层累发展的过程的体现”（马敏，2003a：
18）。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不同

学科视角丰富了商会史的论域，形成了诸多扎实

的经验研究成果，造就了商会史研究曾经的繁荣

局面。但这三种理论范式的思维模式具有高度

同质性，不仅都内生于近代欧洲的历史发展经

验，而且都受到二元对立思维的严重影响，包括

现代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目的先行的设定。

近代欧洲的现代化主要是实现经济工业化

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随着商品交换和劳动分

工的高度发展，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确

立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随着资产

阶级家庭的发展，逐渐从私人领域中分离出“公

共领域”，在此形成资产阶级的公共意见，通过制

约专制主义实现政治民主化。在此基础上，形成

了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市民社会。

这就是欧洲历史发展经验中资产阶级、“公共领

域”、“市民社会”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但这完

全无视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后来发生“结构转

型”的惋惜。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的基础

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抗衡的关系，以及

现代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目的先行。所谓的

现代性也正是基于这一发展链条而抽象出来的

理论话语和意识形态，并附带有西方普世化的价

值判断。

就商会史而言，以上三种理论范式的论证逻

辑具有内在一贯性。意即商会的出现是近代中

国主动从传统向西方式现代转型的特征之一，商

会在城市公共事务中的活跃代表着中国民族资

产阶级的成长，已经形成了“公共领域”，但由于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以及内忧外患，“市民社

会”停留在雏形阶段。因之可见，这三种理论范

式看似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实际上殊途同归，都

在反复论证同一个问题：商会如何体现了已经被

设定的中国“应有”的现代性？

这三种范式都是从理论出发去探寻现代性，

所以都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二元对立以及西方现

代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目的先行的思维模式。

一方面，这三种范式都在应然层面上接受了国家

与社会二元对立、抗衡关系的理论模式，并试图

从近代中国寻找匹配的经验例证；另一方面，资

产阶级的兴起及其从国家争得自主权力和民主

权利的过程，实则蕴含着西方对社会发展的价值

判断。以这种价值观念向近代中国社会的投射，

就强烈地暗含承认西方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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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普适性的态度，也就在自知或不自知的情况下

接受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观及其线性

发展路径。

总之，商会史研究曾经是近代史领域重要的

学术增长点，诸多前辈做出了重要贡献，著述繁

盛。近来，商会史研究的学术增长曲线开始下

降，其根源就在于研究者深受这些理论范式及其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影响，不断扩大研究范围

（包括时间和地域），却未曾更换研究进路，始终

未能突破这些理论范式的禁锢。比如，从市民社

会理论延伸出的“国家与社会”范式也没有脱离

二元论的桎梏，对于至关重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问题的表述含混不清，仍然侧重一方或者一方对

另一方的制约。（朱英，2006，2017）因此，新的研

究没有带来理论的突破和对实践认识的革新，不

可避免地出现了“内卷化”的现象。

三、“第三领域”：商会史的实践研究革新

商会史研究困境的根源在于理论范式及其

背后思维模式的固化，突破这一困境最好的方法

是回到历史现场去关注商会实践。商会史研究

领域的开端得益于从 80年代初开始的大规模商

会档案的发掘和整理，利用档案的实证研究对商

会史来说是一种“传统”，一代代学人据此作出了

扎实的经验研究。如果从经验事实或实践出发

去反思，可以发现上述理论陷阱将不攻自破。下

文将从法学角度的实践例证出发，阐明商会运作

逻辑的实质是一种新型“第三领域”，而非所谓的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的象征。

（一）法学角度的实践例证

商会的法制化建设及其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之间的关系是商会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围

绕这一问题，学界主要从两方面展开论证：一是

从司法层面讨论商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二是从立

法层面讨论商会与商事法律体系建设的关系。

首先来看商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商人纠纷

的解决是近代商会承担的城市公共事务之一，这

一度也被视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扩张与“市民

社会”兴起的标志。在现代性法治的构造中，纠

纷解决机制模型主要包括公力救济的裁判，社会

救济的调解、仲裁以及私力救济，而这种划分方

式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其权威和规则来源于国家、

社会还是私人。因之可见，“国家与社会”二元论

范式既是解纷模型的理论基础，又是商会性质的

理论基础。受此影响，有关商会解纷机制的研究

集中争论的是性质问题。有学者认为商会解纷

有专门机构、专职人员以及相应的组织程序，这是

对西方商事仲裁制度的模仿。（任云兰，1995；郑成

林，2002，2003；常健，2008；谈萧，2011；朱鹏，

2020）也有学者认为商会解纷仍然属于中国传统

的调解，因为它处理的是商人团体内部关系密切

人群之间的纠纷，其依据主要是人情事理、地方惯

例等非国家规范，且并不具备“一裁终局”的效力。

（王兰，2007；范金民，2007：247-288）还有学者认

为，商会解纷机制具有法庭意味上的程序规范性

和一定的强制力，是模仿西方商事裁判的“商人法

庭”。（刘承涛，2012）另有学者认为，商会解纷在

形式上类似西方的仲裁，但实际运作更像是中国

传统的调解，偶尔还有审判色彩，应该是介于审

判、仲裁和调解之间，准司法特征鲜明的“第四制

度”。（马敏，1996；张启耀、黄红莲，2008；张松，

2016：196-214）
考诸天津、绍兴、松江商会的解纷实践可以

发现，商会解纷机制总体上有三种运作形态，分

别是商会自行解纷、传达推动解纷和官商互动解

纷。当纠纷控至商会时，商会首先根据证据初步

判定事实中的对错和责任。在商会自行解纷时，

如果纠纷有明确对错，商会基本上按照对错来决

定责任承担，并进而借助国家机关的强制力来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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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执行；如果纠纷对错难辨，商会更愿意督同中

友人、保人调处或送交审判厅，商会评议则重在

推动民间调解的进展；如果纠纷本身不存在对

错，商会则更倾向于劝服双方。在传达推动解纷

时，商会受地方社会网络中多重关系的牵制，对

涉及华洋、刑事以及行政机关的商事纠纷无法获

得实质处理权，只能尽力与主管机关交涉并表达

保护商人的态度，从而推动案件的进展。更突出

的是官商互动解纷，一方面，审判厅（和法院）可

以委托商会查账或者调处案件，而商会可以借助

司法机关的执行权和缺席裁判权；另一方面，由

于商人遇到纠纷时可以同时诉诸官府和商会，导

致有时国家机关与商会自始就共同介入解纷。

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商会与司法机关之间会

进行多番互动，在不断蹉磨中理清事实和责任。

总的来说，国家司法机关与商会能够在相对平等

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功能优势并相互支持和帮

助。（颜志，2017；徐小群，2018：276-281；赵珊，

2018，2019）显而易见，商会解纷机制不是充当

“和事佬”的民间调解，并非独立的仲裁，也不全

然是国家司法的辅助，更不是司法本身。商会与

国家机关的解纷互动，使传统解纷模型及其背后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论失去了解释力。

其次来看商会参与破产立法的实践。作为

法律术语的“破产”在清末才出现，但商家因资不

抵债而倒闭却是古已有之的情况，其直接后果就

是纷繁的债务纠纷。在清末破产立法之前，官府

承认自身不懂账目和商事习惯，在处理商事破产

案件方面多有窒碍，而商会的开办可使“一切词

讼细故亦可消弭于无形”（《商部奏办理商会折》，

1904），因此商会甫一成立就被官方委以处理破

产纠纷的任务。在破产立法的过程中，除“调查

东西各国破产律”外，还要求“各埠商会条陈商人

习惯”（《商部修律大臣会奏议订商律续拟破产律

折》，1906）。据此，各地商会通过提交商事习惯

调查和草案修改建议参与立法，将商界习惯和诉

求通过形式化途径上达到国家层面。最终，《商

部奏定破产律》规定商人破产应向地方官及商会

呈报，地方官收到的各项账簿要移交商会备查，

查封财产货物需移交商会代管，没有保人的破产

人留住商会无须管押，由商会负责清理破产事务

等。（《商部奏定破产律》，1906）商会解决破产纠

纷的实践得到了法律条文的支持。在清末破产

立法后，由于法律条文接受了西方的“破产免责

主义”，与中国“破产不免责且财产连带主义”的

商事习惯形成深刻龃龉，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争

议。国家要维护继受西方法理的权威性，但在民

间社会造成了债务人受益而债权人抗议的针锋

相对的局面。面对这一冲突，商会在解纷过程中

不断与司法机关和商人协商，力争在官方默许的

范围内维护商界利益。商会的法制参与还不仅

止于此，在《商部奏定破产律》因争议被废置后，

商会仍结合运用破产律遗留的法理与传统的商

事习惯，在与国家机关和地方商人的周旋互动中

解决纠纷。

因之可见，商会参与法制现代化的制度建构

离不开国家的授意与“在场”。无论是纠纷解决

机制的运作，还是参与立法和司法的实践，商会

都不是在对立于国家的社会范围内自行其是，也

不是肆意表达与国家意志相抗衡的意见，而是在

与国家不断拉锯、互动和协调的实践中塑造出一

种行动空间，在其中为商人和自身谋求一定的实

在权利。那么，应该如何来概括这一空间？

（二）“第三领域”的实践概括

对商会实践中展现出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

行动空间进行理论概括，不妨首先回溯到哈贝马

斯的理论。哈贝马斯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看作

一个不同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实体领域，但同时

他也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

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但它本身一直都是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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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一部分”（哈贝马斯，1999：170）。相比资

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出现，哈贝马斯更关注这一领

域的结构性变化。也就是随着自由主义的发展，

国家权威在私人领域的扩张以及社会权力取代

国家权威的进程齐头并进，亦即“公共领域的国

家化”（state-ific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和“国家

的社会化”（societalization of the state）。国家与社

会的相互渗透瓦解了作为理论基础的国家与社

会的二元对立论，国家与社会之间会出现一个无

法单纯用“公”或“私”来概括的领域。

黄宗智受到哈贝马斯的启发，“依照在国家

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两方都参与其间的区域的

模式进行思考”，从清代基层纠纷解决的经验实

际出发，提出了“第三领域”（third sphere）概念，意

在“更为清晰地界分出一种理论上区别于国家与

社会的第三区域”。（黄宗智，2015：123）具体而

言，清代的官府审判与民间调解之间存在一个半

正式的纠纷解决空间，当纠纷诉诸公堂之后，县

令在状纸上的批词会对当事人和调解人形成压

力，促使民间调解再次启动，在邻里亲族或乡保

等准官员加紧民间调解和官方法庭体系批示的

共同影响下，纠纷有极大可能得以解决。这种官

府和民间都参与其中的半正式解纷空间被称作

“第三领域”。（黄宗智，2014a：91-111）这一概括

延伸到清代、民国乃至新中国的基层行政体制中

仍有说服力。清代和民国时期县以下的税收、教

育和司法管理、村庄治理甚至县衙的运作，大量

依赖“准官员”的半正式行政。这些“准官员”不

带薪酬，由地方提名，经国家批准承认，除非有针

对其滥用权力的指控，正式官僚机构才会介入，

否则他们平时都自行其是。（黄宗智，2014b：56-
78）新中国成立后，村级的大队长和支部书记也

不由国家授薪，而是“吃集体饭”的“集体干部”，

全部来自于社区，代表社区利益，由他们负责村

庄治理实际上仍然借助了半正式行政。又如，国

家通过群众动员在村级设置的“赤脚医生”和民

办官助的学校，以及当前行政村级的村委会、乡

镇的法律服务所和城市社区的居民委员会，也同

时具有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性质。（黄宗智，2019a，
2021）

对于商会史研究来说，跳出既往理论陷阱的

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那些既有官方色彩又带有

民间性，既有公利又有私益的商会实践。近代商

会无疑也是“第三领域”的一种重要表现。商会

由政府提倡建立并受其管束，工作人员基本是没

有薪酬的义务职，逐渐承担了很多原本属于政府

的职能，比如维持新式的市政服务、维护治安和

解决商人纠纷。但同时商会又代表着“私人领

域”个体商人的利益，是商民向政府表达利益诉

求的关键渠道。因此，商会与政府和商人个体有

着双重亲密关系，它在社会治理事务中享有的权

力，一方面来源于国家的认可，另一方面来源于

商人个体的信赖。前文论及的商会解纷机制就

是典例。更重要的是，当面临商界共同体利益与

国家意志之间的冲突时，兼有官方性与民间性的

商会也是调和矛盾的缓震器。

这种运用“准官员”在政府和民间社会的中

间领域进行治理的方法及其运作机制，大大简化

了正式官僚体制的层级和规模，无疑是一种“简

约主义的行政”。但意图实现全面控制的高度集

权主义的帝制政府，为什么没有采用全面化、专

业化和形式化的官僚政治进路，而选择了简约主

义的行政体制？这一方面是因为帝制中国以皇

帝个人名义声称拥有绝对权力，它不允许行政权

威分割于相对独立的政府各部门，或者为政府和

社会所共享，而是意图将之始终聚集在中央。这

样鲜明的中央集权特性就要求正式官僚机构的

简约性。换言之，世袭制的统治必须抑制官僚制

自我膨胀的倾向，尽可能保持政府机构的简约。

只有在保持少量科层的情况下才能保证世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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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绝对权威，以免切断官员对皇帝个人的忠

诚。另一重要的客观条件是清代税收有限，清政

府从长期“内卷化”的小农经济中抽取的土地税

收入仅占农业总产出的 2%—4%，而相比之下，欧

洲封建国家的税率约达到 10%甚至更多（黄宗

智，2014c：237-243；Wang，1973）有限的财政收入

限制了科层化官僚体系的规模，利用“准官员”的

简约治理无疑是最省钱省事的做法。因此，虽然

帝制政府始终拥有彻底控制全社会的理想，但实

际采用的是简约治理的路径。“这样一个简约的

正式官僚机构继而导致了对通过准官员和纠纷

解决机制进行治理的半正式的简约行政方法的

依 赖 ”，即“ 集 权 的 简 约 治 理 ”。（黄 宗 智 ，

2014b：71）
清末和民国时期政府对商会的提倡与重视，

一则是希图借由商会实现对个体商人的全面控

制，二则也保留了商会一定的权力空间来维系地

方社会的稳定。具体而言，对于国家来说，商会

及其组织内的个体商人始终没有脱离其控制范

围。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商会承担一部分社会治

理职能，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行政和财政压力；而

商会在实现地方社会中个体商人聚合的同时，也

随之成为个体商人多元化权利诉求表达的规范

渠道。举例来说，清末订立破产法时，采纳了西

方的“破产免责主义”，这一法律条文严重背离了

奉行“破产不免责”和“财产连带主义“的传统商

事习惯，以及“欠债还钱”“父债子偿”等传统情

理，在商人中间引发轩然大波。各地商人纷纷表

达不满与抗议，要求商会上书朝廷修改立法。商

会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通过正式渠道向清政

府陈述商业习惯以及这一法律条文对于商业的

危害；另一方面则是在处理破产纠纷的实践中尽

力调和法律条文与商事习惯，以平息商界的不

满。商会通过正式渠道的意见表达与半正式系

统的实践操作，缓和了个体商人与国家意志之间

冲突的发酵。因之可见，商会在“第三领域”中的

半正式实践既满足了集权政府控制社会的欲望，

也符合地方社会秩序稳定的实用需要。

“第三领域”概念也面临不少质疑。比如梁

治平认为“第三领域”明确提出要超越“国家／社

会”的二元模式，但始终没有对这两个概念的近

代的和西方的历史文化渊源作进一步检讨，更不

曾把它们置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予以检验。

相反，其概念范围基本还是限定在哈贝马斯“公

共领域”理论的框架之内。因此，“第三领域”仍

然是建立在国家和社会二分的基础之上。（梁治

平，2015：导言）这一批评十分具有代表性，其核

心观点是如果要从国家与社会中划分出一个不

同于这两者的空间，那么，首先就应该对国家与

社会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做出精确界定，然

后再为这个新的空间做出完全不同于国家与社

会特征的定义。

但我们无法忽视两个关键点：一是国家与社

会不仅是两个含义丰富的概念，更是两个不容置

疑的实体存在，放置于商会语境来讲，国家机器

对商会的倡导与控制、民间个体商人的信赖与选

择都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商会建立和发展的实际

过程中，二者的互动与相互塑造也客观影响了商

会的实践活动；二是“第三领域”兼融官方性与民

间性，这二者交融的影响很难用类型学进行严格

区分和定义。如果试图用固定的概念范式区分

“第三领域”，那么必然会强调国家、社会与“第三

领域”的差异，进而突出三者之间的对立与抗衡。

这明显有悖于“第三领域”的实践。换言之，“第

三领域”的价值在于论证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长时段的紧密联结、互动、相互渗透与相互塑造

的关系，而非对国家机器和民间社会的客观存在

的拒绝。

综上，近代商会绝对不是纯粹的民间组织，

而是在政府倡导、支持甚至是督促下成立的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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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组织。以纠纷解决为例，商会既会利用传统的

说理方式和道德观念进行调解，也会根据商业习

惯和新式法规进行“理断”。更多时候兼而用之，

在实践中调和国家法和民间习惯之间的冲突，避

免商人与国家之间的直接摩擦，必要时还可以随

时借助官方的强制性权力来促进纠纷的解决。

商会之所以能获得这种具有弹性的权能空间，既

来自于个体商人以行业或地域为联系形成的商

界半熟人社会关系，也来自于政权直接或者间接

的允准。正是在这二者的联结互动与互相渗透

中，商会的半正式治理机制才得以塑造与运作。

因之可见，商会是伴随中国 20世纪国家商业经济

发展和商业政策调整而兴起的一种新型“第三领

域”，它的兴起与发展从来就不是像欧洲 18世纪

一样的与国家对立抗衡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更不是所谓“市民社会”的象征，而是在中国历史

上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与简约主义的行政体系

的悖论结合的制度框架下形成的半正式治理方

式的拓展。换言之，中国历史实际中独特的“集

权的简约治理”的制度框架是“第三领域”塑造与

运作的土壤。国家与民间社会在这一领域的良

性互动，既能够满足集权政府高度控制社会的治

理愿望，也给予地方社会一定的弹性行动空间，

满足实用主义的社会治理需求。而商会在这一

空间中获得的有限权力使其成为调和商人与国

家矛盾的重要载体。

四、峰回路转：

当代商会的演变与未来设想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演变

从 1950年开始，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始由党组

织领导的工商联改组和取代之前的商会。1953
年召开的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明确

指出工商联要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配合中共中央

完成公私合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几乎

不存在私营企业或非公有制经济，更谈不到以私

营企业为主体的商人组织，近代商会的经济功能

及其半正式的社会治理和纠纷解决机制也不复

存在，最终形成了基本与行政区划相匹配的“全

国-省-县”三级工商联体系。到 1959年年初，全

国各地工商联先后奉命停止征收会费，经费纳入

国家行政预算，人员列入国家行政编制，经费以

及职员薪水全部由财政统一开支。（郑成林，

2007：85）
在完全计划经济的时代，政党-国家高度集

权的倾向特别强调中央的统一领导，逐渐形成了

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社会一体的一元化

行政管理体制，政府承担着经济和社会的几乎全

部职能，商人组织的功能变得极为有限。但与此

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延续了在革命中形成的“群

众路线”传统，对国家能力的建设高度依赖于革

命政党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社会力量为其事业服务，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没

有断然否定和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

而是在限制工商联权能的基础上，利用其实现国

民经济的平稳过渡，并最终将其和平改造为统一

战线组织。

新中国的全面改造使商会走向了完全的国

家化。这一历史实际的转变，加剧了商会史研究

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论的固守，即商会要么走

向设想中的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要么

就只能被国家所吸收。因此，从学术史的发展来

看，商会史研究几乎没有将近代商会与当代商人

组织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最多只是抒

发一下近代商会可以成为经验借鉴的感慨，但如

何借鉴、借鉴什么，都语焉不详。

（二）改革时期的真正转折

中国共产党试图凭借革命时期形成的社会

动员传统来推进现代化的国家建设，这在较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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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达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但同时也

形成了一个高度管控化、僵硬且低效率的政治经

济体系。面对改革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一定程度

上认识到“政党-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必须配合

真正符合民众的愿望和能够得到民众持续拥护

的目的”（黄宗智，2019b：49），最终走出了一条具

有创造性的国家与市场并行的双轨道路，来激活

和改造计划经济体制和低效僵化的官僚体制。

一方面，借助国有企业保留国家对与国家安全和

国民经济命脉相关产业的掌控，另一方面，通过

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赋予地方政府强大的自主

权，使其成为改革时期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

动力。

具体来说，地方政府借助计划经济体制遗留

的资源，特别是土地所有权，通过向私营企业伸

出“帮助的手”——提供基础设施、资金、资源（特

别是土地）和税收优惠等进行“招商引资”，激励

个人创业和逐利，唤醒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推

动市场化的私有企业的发展。私营企业借助官

方的扶持和优惠政策，取得了比在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中更显著的发展。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数据，截至 2022年 8月底，中国民营企业从

2012年年底的 1000多万户增长到 4700多万户，

在企业总量中占比达到 93%以上，2021年民营企

业税收占全国税收的比重为 59.6%，已经成为国

家税收来源的最大主体。（王婧，2022）
由此可见，中国改革的真正转折不是单纯地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其动力也并非完全的

市场化，而是将“有为”的政府和高度的市场化创

造性地结合起来，以计划经济中的政府与市场经

济中的私营企业的结合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

力，而这得益于兼有中央高度集权与中央和地方

分权的“改革中的国家体制”（黄宗智，2009）。

这一转型与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治理传统

密切相关。一方面，中国的“共产党＋国家”“共

产党＋政府”的体系具有高度集权的特征，特别

表现在其自上而下的党组织建设和官员任免方

面，通过高度嵌入基层社会的党组织和掌控省、

市、县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获得高度威权化

和强大的基层渗透能力，使其具有独一无二的资

源掌控力和政策执行力；另一方面，它又有“分权

而治”的意识。早在革命时期就形成了中央和地

方“两个积极性”的传统。1956年毛泽东吸取苏

联集权教训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

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

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毛泽东，1999：31）。

邓小平也强调“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这

就是最大的民主”。（邓小平，1993：252）这种传统

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传承下来的，在改革实践

中得以延续，是中国能够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独特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制度依托。

除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权外，改革的另一

关键内涵是政党-国家向基层社会的放权赋能，

其重要表现就是各类商会和行业协会重新获得

发展空间。1988年 1月福州成立了第一家由民营

企业家组成的商会，该商会由 30家民营企业组

成。2007年年底全国各类商会总数已超过 3万
家。（黄孟复，2008：3-38）商会再度发展的初期，

仍然受到民政和工商部门的“双重管理”，具有较

强的政治依附性。这也是中国过去高度管控型

的政治经济体制所遗留的问题。对此，学界普遍

认为告别管制时代之后的商会和行业协会，更多

需要依靠政府的赋权或“有限赋权”而获得发展

空间。（敬乂嘉，2016；阮云星，2016）
对于这一转变，市民社会论者认为国家放松

管制后，商会和行业协会应当朝向自治社团发

展，增强“公共领域”的能力以制衡国家权力。与

强调社会自治的市民社会论不同，组合主义论者

认为这是政府意图通过组建和控制社团来实现

自己的目的，商会和行业协会不过是政府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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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Unger，2009）依附论者更关注影响社团运

作的结构性因素和实际权力差异，认为由于国家

权力的保留和市场的不完全，“有限赋权”实际影

响了工商业者的行为及其集体行动意愿，商业协

会仍然镶嵌于国家机构内部，并不是企业与政府

之间的连接纽带。（Wank，2002；张华，2015）不难

看出，这三种理论解释都蕴含着对西方现代化发

展道路的认同，预设了成熟的商人组织必须独立

于国家和民间社会之外，借由自由主义的市场经

济和政治民主化，形成与国家机器的对立和

制衡。

因之可见，有关当代商会的研究在理论路径

上也在重蹈商会史研究的覆辙，难以摆脱国家与

社会的二元对立论。这些理论困境实则源自于

没有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放权赋能”予地方和

私企的道路与中国历史上的“集权的简约治理”

和“第三领域”传统有异曲同工之妙，既不同于计

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社会近乎全能的控制，也不

同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社会对立

的二元化，而是融合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

崇高理念与民众和社会力量广泛积极参与的一

条新型民主化进路；也没有认识到，中国历史上

“集权的简约治理”传统与改革中政党-国家体制

所蕴含的特殊的，超越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观

的强大动力，以及这种动力给商会带来的新

机遇。

（三）脱钩改革与商协会的前景

近年来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又将其对社会

的放权赋能向前推进一大步。2013年中共十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

政府与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的改革目

标。为落实这一改革目标，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

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要求各级行政机关与其

主办、主管、联系、挂靠的行业协会商会实现机

构、职能、资产财务、人员管理以及党建外事等方

面的全面分离。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

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

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按照“去

行政化”和“应脱尽脱”的原则，795家全国性行业

协会商会必须在 2020年年底前完成脱钩目标。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019）到 2022年，我国行业

协会商会总数已达 11.39万，基本形成了覆盖国

民经济各个门类、各个层次的行业协会商会体

系。（李昌禹，2022）
国家政策峰回路转，通过“脱钩改革”，强制

性切断政府机关对社会组织的行政控制，自上而

下地给社会组织“松绑”，更多地放权赋能予社会

组织。在脱离政府行政控制的过程中，各类行业

协会和商会为了共同发展的目标而自愿组织起

来，重塑了一个跨行业、专业性、公益性和具有自

下而上的能动性的社会组织——商协会（commer⁃
cial consultative associations）。商协会的成员不仅

有个体商人，还包括商会、行业协会以及各种民

间促进会、学会等民间组织。从某种程度上来

讲，商协会实际上是“商会的商会”，不同于以往

局限于单一地域或者单一行业的商会，具有更广

泛的代表性和组织能力。

根据相关实证研究，脱钩改革后的商协会的

工作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通过向企业详细解读

政府政策，延伸了政府服务的链条，协助政府实

现政策落地；二是深入了解企业需求，协助企业

获得政府的精准帮助；三是在政府与企业间搭建

常态化的管理与服务通道，建立互助性质的专业

工作委员会，提升服务企业的能力，同时建立协

会街镇联络员和协会委办局联络员制度，搭建政

府与企业间的常态化联络通道。商协会通过嵌

入政府与企业间管理与服务的双向通道进行自

我增能，推进其与政府和企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

动。（赵吉、彭勃，2021）随着对会员企业和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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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能力的增强，脱钩改革后的商协会的政策参

与水平也得到显著提升，一方面依托正规的制度

化渠道向政府部门提出政策建议，另一方面通过

商务考察、研究讨论和媒体动员等方式间接影响

政策。中国的商协会不断在实践中平衡和协调

其服务功能与政策参与功能，完全不同于西方现

有理论或者单一强调商协会的社团自治角色，或

者单一强调“私益政府”角色的二元对立建构。

（郁建兴、吴昊岱、沈永东、刘晓贵，2022）
商协会已经在实践中迈出了关键一步，既带

有国家的认可与扶持，又带有社会的高度参与，

与政府、民间社会保持着双重密切联系。商协会

以自身的服务能力弥补行政体系服务功能的不

足，帮助政府低成本实现政策落地，进而在与政

府的合作中参与并影响政策制定，不再被动依赖

政府或与政府抗争。（郁建兴、沈永东，2017）同

时，商协会建立了具有广泛会员基础的企业互助

机制，能够向政府及时反馈企业需求，降低了企

业与政府直接打交道的制度成本，获得了企业的

信赖。以上两者的充分结合才形成了商协会的

权能空间，单一的政府放权赋能或纯粹的私企联

合都不能达到这一效果。换言之，商协会立足于

国家与社会、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双重互动关系。

对于企业而言，商协会既为其提供政策解读与经

济互助服务，又为其提供了政策参与和诉求表达

的正式渠道。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商协会不仅是

实现低成本治理的制度中介，还是缓和企业与政

府之间潜在矛盾的弹性空间。对于政党国家而

言，放权赋能予商协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精简工

商业行政管理体系的运作负担。商协会也在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比如组织企业向遭遇灾害的地

区捐赠物资（钱明雅，2021；徐志南、俞凤琼，

2022），这实际上分担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

压力。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商协会的转型？或者需

要追问：高度集权化的政党-国家体制为何能与

市场化的商人组织实现良性互动？如前所述，中

国改革道路的最大动力来自于政党-国家的高度

集权与中央和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国家体制转型，

也包括放权赋能予社会的巨大转型，除了私企和

市场经济外，还包括农民经营农场和自由进入城

镇就业的“半工半耕”兼业的自主权，媒体、学术

界以及社会组织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等。商协

会转型的主要和直接动因也正来自于此，自上而

下强有力的政策执行将全国的商协会全部卷入

脱钩改革的“洪流”，从机构、职能、财务及人员管

理等方面彻底切断了商协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

依附和行政控制关系。由于治理体制的中央集

权特质，中国不可能同西方一样完全放任商协会

自由发展；但“群众路线”中的真正的民众参与传

统使党愿意主动赋予商协会更广泛的参与空间，

不仅是在经济服务方面，还包括一定程度的政策

参与和社会治理，这也是出于减轻行政负担和降

低治理成本的实用需要。

这些都是深陷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论的

研究所不能解释和设想的局面，也是中国又一次

在实践中走出的新道路。商协会的转型实践表

明，行政体制并不必然是控制和管理社会组织的

力量，也可以是赋能予社会组织的促进力量。我

们不妨大胆设想，商协会的进一步发展应该朝向

国家与社会协同合作的持续深化，不仅是在经济

服务和政策参与层面，也许还可以承继中国长期

以来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和“第三领域”的优秀

传统，与政府和市场携手为社会提供纠纷解决、

公共建设、福利保障以及劳动保护等服务，发挥

其协助低成本社会治理和积极的民众参与的

优势。

需要注意的是，近代中国的“第三领域”虽然

体现出国家与社会紧密联结、互补互动的关系，

但其本质上还存在着如同君主与臣民一样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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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权力悬殊，一旦国家和君主意图采取压制性

方式推行其政策，那么社会的权力空间就会被随

意压缩，这也是“第三领域”中权力失衡的根源。

中国共产党具有优良的“分权而治”和“群众路

线”中的民众参与传统，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

社会建设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及争取民

众的积极参与，这是与近代社会完全不同的给定

实际。可以想见，伴随着商协会等新式社会组织

的成长，它们在继承的基础上，也许能再次更新

中国这一特殊的国家和社会紧密联系、互动互塑

的“第三领域”实践，走出一条国家和社会、政府

与企业广泛共同参与、多元良性互动的新道路，

为国家改革和社会建设释放更大能量。

五、结语

纵览中国商会的形成和演变历程，可以看

到，其根源不在于西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与

“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兴起与变异，而是在中央集

权主义和基层简约治理体制的悖论结合中形成

的独特的“第三领域”实践。其中的关键不在于

国家与社会的最终分立，而在于国家与社会的紧

密联结和频繁互动。从商会实践出发可以看到，

商会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的良性互

动与合作，在纠纷解决等基层社会治理领域释放

出巨大的能量。

一代代商会史研究者贡献了大量扎实可靠

的经验研究成果，但由于深受西方理论及其背后

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

近代商会发展历史的误解，掩盖了近现代商会历

史与现实的深层关联。从实践出发可见，商会在

经历了六十余年的沉寂之后，中国政府自上而下

的政策和制度转向与商人组织自下而上的能动

性的双向演进，形成了融合政策导向与市场需

求、兼具官方性与民间性的商协会。商协会在实

践中悄然承继了“第三领域”的历史传统，不再被

动依赖政府或抗拒行政控制，而是积极与政府和

市场主体进行双向互动合作，在服务市场主体与

政府部门之间谋求平衡，成为汲取社会资源进行

政策参与的重要渠道。

近现代中国商会的发展历程，经历了清末民

国时期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互动结合，以及新中国

成立后和改革初期的国家全面的行政控制与管

理。及至近五年商协会的崛起，商人组织又走到

了一种带有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上下双向互动

的管理、服务与参与共存的复合模式。从长远的

发展路径来看，伴随着商协会等新式社会组织的

持续发展，中国治理传统中的国家和社会协同合

作的“第三领域”必将得到继承与更新，形成带有

更普遍的民众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发展模式。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讲，商会史研究的推进

亦能从中获得一定启示。近代的商会和如今的

商协会身处的时代背景大相径庭，但都在实践中

共同走上了“第三领域”的发展路径，这也成为中

国传统和现代治理体系共同的起点和特征。“第

三领域”的概括是将西方理论置于中国实际中进

行对话和重塑的结果。因此，理解和运用“第三

领域”必须要扎根于中国具体的历史和现实，考

虑到变动中的社会-经济-政治体系间的互动，不

能想当然地预设其发展环境和目标，以免再度陷

入西方理论的陷阱。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组织

的成长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我们可以想见

“第三领域”会更多地自发生长或深度渗透于国

家与社会携手的领域，比如纠纷解决、公共服务、

社会福利以及劳动保障。而这些“第三领域”在

权力结构和运作模式等方面有何共通之处，又有

何不同，以及如何能够确保“第三领域”在不同的

社会公共事务中都获得良性成长，值得学界深度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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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en the two.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use actual scholarly practices as a concrete example to illustrate what is

meant by the“social science of practice”approach to research.

Keywords: beyond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subjective and the objective, Bourdieu’s theory of practice,

sense of reality, empirical research,“social science of practice”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in China: Reflections on Theory and the

Pathways of Practice 207

Zhao Shan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ree paradigms have dominated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
class analysis, modernization, and“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but all three are imbued with and insist upon

a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These paradigms produce an understanding of commercial associ‐

ations as part of a Western-style“bourgeois public sphere,”itself part of“civil society,”standing in opposition to

the state. These misinterpretations were only strengthened by the complete state-ification of commercial associa‐

tions in China after 1949.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trapped in this theoretical pitfall, can‐

not produce convincing historical research, even with abundant empirical data, nor can they provide experiential

mode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Instead, if we focus on practice, we dis‐

cover that modern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were part of a“third sphere,”an in-between space within the para‐

doxic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China’s highly centralized government and minimalist administrative sys‐

tem. The semiformal governance mechanism operative within the“third sphere”reflecte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and mutual shaping at work between the state and local society rather than a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m.

Applying these insights on the history of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to the practices of contemporary“commercial

consultative associations”allows us to see that the semiformal administrative traditions embedded in the“third

sphere”continue to quietly operate, which has immense significa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in China.

Keywords: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state and society,“third sphere”, semi-formal governance, commercial con‐

sultative assoc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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